	2024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）
区域绩效目标表

	专项名称
	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）

	主管部门
	宁夏农业农村厅
	专项实施期
	2024年

	市县财政部门
	海原县财政局
	市县主管部门
	海原县农业农村局

	资金
情况
（万元）
	年度金额：
	8747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8747

	
	自治区补助
	

	
	市县资金
	

	年度
总体
目标
	2024年6月30日前，完成19个乡（镇、街道、自然保护区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。通过项目实施，提升耕地质量，保障粮食安全，稳定农民收入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范围
	19个乡（镇、街道、自然保护区）

	
	
	
	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的种地农民（含农垦农场农工）覆盖率
	100%

	
	
	质量指标
	已改变用途的耕地、质量不达标和长年抛荒的耕地等不纳入补贴范围耕地
	不发放补贴

	
	
	
	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
	统一面积审核、补贴标准和发放

	
	
	时效指标
	耕地地力保护资金的兑付时限
	2024年6月30日前

	
	
	成本指标
	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兑付
	8747万元

	
	效益指标

	经济效益指标
	拥有耕地农民收入
	增加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粮食生产
	稳定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耕地质量
	提升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农民种粮积极性
	进一步提高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农民对政策满意度
	≥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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